
附件 1 

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第 2次代理(課)教師甄選報名表 

部別  □高中 □國中      □代理 □代課 

甄 選 科 別  編 號   

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照        片 

 
 

 年  月  日 
 

戶 籍 地 址  

通 訊 地 址  

e - m a i l  

聯 絡 電 話 
（日） （夜） （手機） 

學 歷 學 校 名 稱 系 ( 所 ) 畢 業 年 月 證 書 字 號 

大學(必填)       

碩(博)士     

師 資 職 前 

教 育 課 程 

( 必 填 ) 

修 習 學 校 修 習 科 目 名 稱 證 明 書 日 期 字 號 

   

教 師 資 格 
科 別 登記檢定年月日 證 書 字 號 

   

經 歷 

( 最 近 ) 

服 務 機 關 學 校 職 稱 起 迄 日 期 

   

   

   

1.本人所提證件或資料無不實之情形。 
2.本人無教師法無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第 1項、第 18 條、第 19 條第 1項、第 2項及 
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、第 33 條情事。 
3.本人無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第 2條所列犯罪情事。 
 以上所具結事項，如有不實，無條件放棄錄取資格絕無異議，並自負相關行政及刑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繳 驗 資 料 
及 證 件 

□國民身分證  □畢業證書   □合格教師證書   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 
□退伍令或證明 □查閱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檔案同意書  □委託書 
□其他證件：                 

符 合 資 格 

□具有中等學校各該科合格教師證書，尚在有效期間者。 
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取得修畢證明書，且具各該科類專長者 
□大學以上畢業者，具各該科專長者。 
□大學以上畢業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格審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本報名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代理（課）教師甄選之
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



 

附件 2 

彰化縣立和美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第 2次 

代理（課）教師甄選黏貼證件資料表 
                  115 年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未註明出生地或註記為大陸地區者，應另檢附現戶個人戶籍謄

本正本 1份 
 

 

國民身分證（正面）黏貼處 

 

 

 

 

國民身分證（背面）黏貼處 

備註：本資料表所蒐集個人資料，將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只針對本次代

理（課）教師甄選之目的進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

 

 

附件 3 

 

 

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1、 本校取得您的個人資料，目的在於進行甄試等試務相關工作，蒐集、處理及使用 

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。 

2、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件內文所列載。 

3、您同意本校因校務所需，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、與您進行聯絡；並 

   同意本校於您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。及提供教育部規劃研議 

平衡師資供需重要政策使用與研訂師資培育政策之用。 

4、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：(1)請求查詢或閱覽、(2)製給 

   複製本、(3)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4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或(5)請求刪除。但 

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，本校得拒絕之。 

5、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校您的個人資料，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檢舉或本 

   校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 

 本校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、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，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。 

6、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。  

7、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具有書面同意本校蒐 

   集、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。 

 □我已詳閱本同意書，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（請打勾） 

       

 

     報名者:_______________(請本人簽名)     年   月   日 


